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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档案数字化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物档案数字化的组织与管理,确定了实物档案数字化前处理、数字化采集、影像处

理工作与实物档案验收、移交和入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各类档案室、档案馆采用拍摄、扫描等方式对实物档案数字化加工过程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20530—2006 文献档案资料数字化工作导则

DA/T
 

1 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DA/T
 

18 档案著录规则

DA/T
 

31 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

DA/T
 

68(所有部分) 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

ISO/TR
 

13028 信息与文献
 

档案数字化实施指南(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Implemen-
tation

 

guidelines
 

for
 

digitization
 

of
 

records)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530—2006、DA/T
 

1、DA/T
 

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物档案 physical

 

records
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制作或获取的,以特定有形物品存在的具有保存价值的

实物。
注:

 

实物档案包括奖状、奖杯、锦旗、证书、印章、印模、产品、标本、工具设备等。

3.2
数字化 digitization
利用信息技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处理过程。
[来源:DA/T

 

31—2017,3.1,有修改]

3.3
实物档案数字化 digitization

 

of
 

physical
 

records
采用拍摄、扫描等方式对实物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将其转化为存储在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上的

数字文件,并按照实物档案的内在联系,建立目录数据与数字文件关联关系的处理过程。

3.4
三维扫描 3D

 

scan
利用数字化扫描方式,将物体的空间外形、结构及色彩等立体信息转化为三维数字模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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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实物档案特征点 feature

 

point
 

of
 

physical
 

records
反映实物档案空间外形、结构及色彩等特征信息发生显著变化的临界点。

4 总体要求

4.1 应根据档案的珍贵程度、开放程度、利用率、亟待抢救程度、数字化资金情况等因素,统筹规划、科
学开展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开展应遵循ISO/TR

 

13028和 GB/T
 

20530—

2006提出的要求和建议。

4.2 实物档案数字化的基本环节主要包括:数字化前处理、目录数据库建立、数字化采集、影像处理、数
据挂接、数字化成果验收与移交等。

4.3 应采用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手段,确保实物档案数字化成果质量。实物档案数字化应遵循档案管理

的客观规律,真实反映实物档案的有关信息,最大程度地展现档案原貌。

4.4 实物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应保存数字化项目信息、技术环境、数字化各类技术参数等方面的元数

据。元数据元素的确定应符合ISO/TR
 

13028提出的要求。

4.5 应加强实物档案数字化各环节的安全管理,确保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安全。

4.6 加工涉密档案时,应按照涉密档案相关保密要求开展工作。

5 组织与管理

5.1 机构及人员

5.1.1 应建立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组织,对数字化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组织实施、协调管理、安全保障、
技术保障、监督检查、成果验收等,确保数字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5.1.2 应配备具有相应能力的工作人员,包括熟悉档案业务并具有较高调查研究水平和良好组织领导

能力的管理人员,熟悉相关标准规范并能够为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各环节提供技术支持的技术人员,掌
握一定数字化基础知识并熟悉本职工作的操作人员等。应通过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对工作人员进行

规范化管理。

5.1.3 为强化数字化工作的安全性,应加强对外聘工作人员的审核与管理。

5.2 基础设施

5.2.1 应配备专用加工场地并进行合理布局,形成档案存放、数字化前处理、档案著录、数字化采集、影
像处理、质量检查等工作区域。

5.2.2 加工场地的选择及温湿度等环境的控制应有利于档案实体的保护。场地内应配备防火、防水、
防有害生物、防盗报警、视频监控等设施设备。

5.2.3 应合理规划、配备和管理实物档案数字化设施设备,确保设施设备满足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的

需要。

5.3 工作方案

5.3.1 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案,确保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达到预期目标。

5.3.2 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方案应包括数字化对象、工作目标、工作内容、成本核算、数字化技术方法

和主要技术指标、验收依据、人员安排、责任分工、进度安排、安全管理措施等内容。

5.3.3 应对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方案进行专家论证,确保其科学、规范、合理。

5.3.4 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方案应经审批后严格执行。工作方案审批结果应与数字化工作过程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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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其他文件一并保存。

5.4 管理制度

5.4.1 应制定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并在工作过程中严格执行,以有效保障档案实体安全和实物

档案数字化成果质量。

5.4.2 实物档案数字化管理制度应包含岗位管理、人员管理、场地管理、设备管理、数据管理、档案实体

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岗位管理制度主要规定数字化工作各岗位的工作目标和职责,形成明确的岗位业

务流程规范、考核标准、奖惩办法等;人员管理制度主要对人员的安全责任、日常行为、外聘人员信息审

核及管理、非工作人员来访登记等进行规范;场地管理制度主要对人员出入和工作场地内基础设施、环
境、网络、监控设施、现场物品、证件等的管理进行规范;设备管理制度主要对数字化工作各环节涉及的

全部设备的管理进行规范;数据管理制度主要对数字化各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的管理进行规范;档案实体

管理制度主要对档案实体在数字化过程中的交接、管理、存放等工作进行规范。

5.5 工作流程控制

5.5.1 应制定相关的工作流程和各环节操作规范等,对实物档案数字化全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确保

数字化成果质量。实物档案数字化流程示例见附录A。

5.5.2 应加强对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全流程安全管理,及时对数字化加工过程各环节产生的数据进

行备份。

5.5.3 应建立完善的问题反馈机制,对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和修正。

5.6 工作文件管理

5.6.1 应根据情况制定符合实际要求的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文件,以此加强对数字化工作的管理。主

要包括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方案、实物档案数字化审批书、实物档案数字化流程单、数据验收单、项目验

收报告、实物档案数字化成果移交清单等,采取外包方式实施时,还应包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
标通知书、项目合同、保密协议等。部分工作文件示例见附录B。

5.6.2 应加强对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文件的管理,明确数字化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文件的整理、归
档、移交等管理要求。

5.7 档案数字化外包

5.7.1 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如需外包,相关工作应符合DA/T
 

68(所有部分)的相关要求。档案部门

应从企业性质、股东组成、资金来源(构成)、安全保密、企业规模、注册资金情况等方面严格审查数字化

加工企业的相关资质;按照GB/T
 

20530—2006第5章的要求评估数字化加工企业的技术能力;从规章

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等方面考察加工企业的管理能力。《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管理办法》给出了审查

数字化加工企业保密资质的信息。

5.7.2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从档案部门、数字化服务机构、数字化场所、数字化加工设备、档案实体、
数字化成果移交与接收、设备处理等层面执行严格的安全管理要求,进一步信息见《档案数字化外包安

全管理规范》。

5.7.3 档案部门应指派专门人员参与实物档案数字化外包业务的监督、指导,完成质量监控、进度监

控、投资监控、安全监控和协调沟通等方面的工作。

6 档案出库

6.1 档案保管部门应按照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方案确定的数字化对象开展档案调取、清点、登记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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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准备工作,并提交档案出库申请,经相关责任人批准后,严格按照档案库房管理规定为数字化对象办

理出库相关手续,并与数字化部门共同清点无误后,对档案进行交接出库。

6.2 实物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应根据工作需求设置距离数字化加工场所较近的保管库用以临时存放实

物档案,并对实物档案的领取与归还进行严格管理,认真做好检查、清点、登记等工作,确保实物档案的

安全。

7 数字化前处理

7.1 确定实物档案数字化对象的特征点

应对确定为数字化对象的实物档案完整数字化,不应遗漏特征点,确有不需要采集的特征点应加以

标注。

7.2 档案检查

7.2.1 对实物档案进行外观检查,对损坏严重或有其他情况不利于数字化加工的,应进行适度的加固、
清洗等技术处理。技术处理应根据实物档案具体情况合理选择,并符合有关档案保护的规定。

7.2.2 检查实物档案的质量,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记录。

7.2.3 记录实物档案编号、材质、外形等信息。

7.3 目录数据准备

7.3.1 按照目录数据库建立时制定的数据规则,对照实物档案有关信息,规范档案中的目录内容。

7.3.2 对需在目录数据库中进行标记的情况,在有关登记表中进行登记。

8 目录数据库建立

8.1 应制定目录数据库数据规则,包括数据字段长度、字段类型、字段内容要求等。目录数据库数据规

则的制定应符合DA/T
 

18对档案著录的要求,实物档案目录准备与目录数据库建立工作也应严格遵守

DA/T
 

18的相关规定。

8.2 目录数据库选择时,应考虑通用数据格式转换问题,以便数据交换。

8.3 数据库结构的设计应特别注意保持档案的内在联系,以便实物档案数字化成果的管理和利用。

8.4 将实物档案数字化前处理工作中对实物档案目录进行修改、补充的结果录入数据库,形成准确、完
整的目录数据。实物档案数字化目录数据中应至少包括档号、保管期限、年度、责任者、题名、材质、形
制、参见号,以及数字化项目信息、技术环境、数字化各类技术参数等信息。

8.5 可采用计算机自动校对与人工校对相结合的方式,对目录数据的质量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著

录项目的完整性、著录内容的规范性和准确性等。发现不合格的数据应及时进行修改。

9 数字化采集

9.1 基本要求

9.1.1 应根据档案原件实际情况、数字化目的、数字化规模、计算机网络和存储条件等选择相应的信息

采集设备,进行相关参数的设置和调整。参数的设置和调整应保证采集后数字影像清晰、完整、不失真,
影像效果最接近档案原貌。

9.1.2 应特别注意对档案实体的保护,采集过程中不应对档案实体造成损毁。

69



DA/T
 

89—2022
 

9.1.3 在采集前,应对相应的采集设备和场所进行清洁、检查和调整,以确保实物档案数字化成果

质量。

9.1.4 应遵循相关设备的使用说明进行定期维护、保养。

9.2 平面扫描

9.2.1 适用于能以二维静态图像形式展示的实物档案,如奖状、证书、印模等。

9.2.2 超出所使用扫描仪扫描尺寸的档案可采用更大幅面扫描仪进行扫描,也可以采用小幅面扫描仪

分幅扫描后进行图像拼接的方式处理。分幅扫描时,相邻图像之间应留有足够的重叠,并且采用标板等

方式明确说明分幅方法;若后期采用软件自动拼接的方式,重叠尺寸建议不小于单幅图像对应原件尺寸

的1/3。

9.2.3 对于极其珍贵且尺寸不规则的档案,为方便直观显示原件大小,可采用标板、标尺等方式标识原

件大小等信息。

9.2.4 为最大限度保留实物档案原件信息,便于多种方式的利用,宜全部采用彩色模式进行扫描。扫

描色彩模式、扫描分辨率的选择应符合DA/T
 

31提出的要求和建议。

9.3 三维扫描

9.3.1 适用于能以三维立体影像形式展示的实物档案,如奖杯、产品、标本、工具设备等。

9.3.2 实物档案数字化三维扫描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实物档案数字化三维扫描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要求

扫描精度 ≤0.05
 

mm,500
 

mm(镜头与待扫描物体之间的距离)

点间距 ≤0.254
 

mm

纹理色彩 ≥32位色

扫描距离 400
 

mm~600
 

mm

存储格式
几何数据 3DS、3DMAX、3DM、FLT、0BJ、WRL、DAE等

纹理数据 JPG、TIFF、PNG、DDS、TGA等

9.3.3 扫描实物档案的纹理精细度总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真实反映实物档案表面的颜色、质地、形状和图案等,同一表面纹理应协调一致;

b) 长宽像素数应为
 

2
 

的n 次方(n 为自然数),纹理长宽比差异不应过大;

c) 应进行纠正处理,减少视角或镜头畸变引起的变形,并消除眩光和阴影;

d) 图像分辨率不低于100
 

dpi,色调协调、自然真实;

e) 应拼接无缝,过渡自然;

f) 纹理扫描后,数字化成果需用色卡进行对比矫正,应保持其与实物档案色彩一致。

9.4 数码拍照

9.4.1 适用于能以二维静态图像形式展示的实物档案,如奖牌、奖杯、锦旗等。数码相机应采用彩色拍

摄方式,拍摄精度不低于1
 

600万像素。在拍摄前,针对拍摄实物档案的环境,对数码相机白平衡进行

色温校正。

9.4.2 拍摄时应注意:

a) 选择中焦距以上镜头拍照并尽量保持水平,避免图像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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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照相机设置成无时间显示格式的画面;

c) 布光均匀;

d) 将拍摄主题充满影像画面;

e) 对具有规则形状的实物档案,分别从正视、侧视、俯视等多角度进行拍摄。

9.4.3 环物摄影数码拍照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实物档案数字化数码拍照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要求

分辨率 4
 

928×3
 

280以上;用于系统浏览、网络浏览的照片,分辨率可设为1
 

920×1
 

080或720×480

曝光模式 手动曝光/自动曝光

色彩模式 ≥32位,RGB模式

9.4.4 实物档案数字图像长期保存格式为
 

TIFF、JPEG
 

或
 

JPEG2000
 

等通用格式,图像压缩率的选择

可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而定。
 

9.4.5 实物档案数字图像利用时,也可从网络浏览速度、易操作性、存储空间占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

虑,将图像转换为
 

OFD、PDF
 

等其他格式。
 

9.4.6 同一种拍摄方式应采用相同的存储格式。

9.5 环物摄影

9.5.1 适用于能以三维全景影像形式展示的实物档案,如生产工具、设施设备等大型实物档案。

9.5.2 对实物档案进行环物摄影时:

a) 应注意镜头与被摄实物档案表面保持正射,摄影人员根据需要使用数码单反相机、摄影机、鱼
眼镜头、全景云台、三脚架、航拍无人机等专业设备对实物档案进行360度全景拍摄,实物档案

的特征点不应遗漏;

b) 拍摄时应选择合适的曝光模式,保证每张照片的曝光参数相同、色调统一;

c) 拍摄过程中,焦距、光圈、感光度一经设定,直至照片全部拍完方可修改,且应保持每30度一个

拍摄角度进行拍摄。

9.5.3 环物摄影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实物档案数字化环物摄影主要技术参数(360度全景拍摄)

项目 要求

相机拍摄模式 手动模式(M档)/自动模式

像素 ≥1
 

600万

色彩模式 ≥32位,RGB模式

图片格式 TIFF、JPEG
 

或
 

JPEG2000
 

等通用格式

视频格式 AVI或 MXF等通用格式

9.6 文件命名

9.6.1 应以档号为基础对数字文件命名,并确保唯一性。

9.6.2 一条目录对应采集后的多个数字文件时,可按档号与顺序号的组合对数字文件命名。

9.6.3 应科学建立数字文件的存储路径,确保数据挂接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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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影像处理

10.1 旋转及纠偏

对不符合阅读方向的影像应进行旋转还原。对出现偏斜的影像应进行纠偏处理,以达到视觉上基

本不感觉偏斜为准。

10.2 去污

应对数字影像进行去污处理,以去除在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污点、污线、黑边等影响影像质量的杂

质,应遵循展现档案原貌的原则,档案数字化处理时不应去除实物档案保管过程中所形成的痕迹。

10.3 影像拼接

对分幅扫描形成的多幅影像,应进行拼接处理,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影像,以保证档案数字化影像的

整体性。拼接时应确保拼接处平滑地融合,拼接后整幅影像无明显拼接痕迹。

10.4 裁剪处理

应对数字影像进行合理的裁剪处理,去除影像多余的部分,以有效缩小影像文件的容量,节省存储

空间。

10.5 降噪

去除三维扫描点云中由于外界因素(如光线、震动等)以及三维扫描仪本身的因素造成的无效点。

10.6 数据平滑

为了得到平滑模型及提高轮廓识别度,应对三维扫描结果进行平滑处理,提高数据的平滑度,以更

加接近实物档案的几何特征。

10.7 影像质量检查

由数字化处理人员对数字文件的质量情况,如影像偏斜度、清晰度、失真度等进行检查。对不符合

质量要求、数字化成果不完整或不清晰的应重新数字化;数字文件整理秩序与实物档案不一致的,应及

时进行调整。

11 数据挂接

11.1 应借助相关软件对数据库中的目录数据与其对应的实物档案数字影像进行挂接,以实现目录数

据与数字影像的关联。

11.2 对挂接结果进行逐条检查,包括目录数据与实物档案数字影像对应的准确性、已挂接数字影像与

实际扫描数量的一致性、数字影像是否能正常打开等,发现错误及时进行纠正。

12 数字化成果验收与移交

12.1 验收方式

12.1.1 建议档案部门成立专门的验收组对实物档案数字化成果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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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应采用计算机自动检验与人工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对实物档案数字化成果进行验收。

12.2 验收内容

12.2.1 实物档案数字化成果包括数字影像、档案目录数据、元数据、数据挂接、工作文件、存储载体等。

12.2.2 应对数字影像进行验收,主要包括数字化参数、存储路径、命名的准确性、影像的完整性、排列

顺序的准确性、影像质量等。

12.2.3 应对档案目录数据进行验收,主要包括数据库中各条目的内容、格式等的准确程度,必填项是

否填写等。

12.2.4 应对元数据进行验收,主要包括元数据元素的完整性和赋值规范性等。

12.2.5 应对数据挂接进行验收,主要包括目录数据与其对应的数字影像的挂接的准确性等。

12.2.6 应对工作文件进行验收,主要包括工作文件的完整性、规范性等。

12.2.7 应对存储载体进行验收,主要包括载体的可用性、有无病毒等。

12.3 验收指标

应进行100%检验,检验合格率应为100%。

12.4 验收结论

12.4.1 每个实物档案数字化成果质量检验达到12.2和12.3的要求,予以验收“通过”。验收未通过

应视情况进行返工或修改后,重新进行验收。

12.4.2 验收完成后须经验收组成员签字。验收“通过”的结论,应经相关负责人审核、签字后方有效。

12.5 移交

验收合格的数字化成果应按照实物档案数字化工作方案及时移交,并履行交接手续。移交单示例

见表B.8。

13 档案归还入库

按照实物档案入库相关要求对完成数字化处理的档案原件进行处理和清点,并履行档案入库手续。
实物档案数字化专用出(回)库单示例见表B.9、数据质检退回处理单示例见表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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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实物档案数字化流程示例

  图A.1给出了实物档案数字化流程示例。

图A.1 实物档案数字化流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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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数字化登记表示例

  表B.1~表B.10给出了实物档案数字化管理登记表示例。

表B.1 实物档案数字化审批书

批次: 审批书编号:

经办人 时间

数字化

对象

档案数字化

部门意见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档案保管

部门意见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现批准对     等  全宗共计     件实物档案进行数字化。

法定代表人: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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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实物档案数字化流程单

全宗号:    目录号(类别号):     件号:

进度
□数字化前处理  □前处理质检  □数据库建立  □目录质检  □数字化采集  □采集质检

  □影像处理   □数据挂接   □挂接质检   □数字化成果验收  □还原处理      

数字化

前处理

前处理

质检

数据库

建立
目录质检

数字化

采集
采集质检 影像处理 数据挂接

挂接

质检

数字化成

果验收

还原

处理

确定

数字

化采

集

范围

档

案

检

查

前处

理

质检

备

注

数据

录入

备

注

目录

质检

备

注

数字

化

采集

备

注

采集

质检

备

注

影像

处理

备

注

数据

挂接

备

注

挂接

质检

备

注

数字

化成

果

验收

备

注

还原

处理

备

注

完成

人员

完成

时间

表B.3 实物档案数字化前处理工作单

全宗号:        目录号:

件号 材质

确定信息采集范围

整理情况

记录

特殊情况

记录

档案检查

外观检查 技术处理
目录数据库

中进行标记

总体质

量检查
备注

档案整理人:       完成时间:

档案检查人:       完成时间:

总体质检人:       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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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实物档案数字化采集工作单

全宗号:        目录号:

件号 采集特殊情况记录 总体质量检查 备注

档案采集人:       完成时间:

总体质检人:       完成时间:

表B.5 数字影像处理工作单

全宗号:        目录号:

件号 影像处理情况 影像处理特殊情况记录 总体质量检查 备注

影像处理人:      完成时间:

总体质检人:      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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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 数据录入工作单

全宗号:        目录号:

件号 特殊情况记录 总体质量检查 备注

数据录入人:       完成时间:

整体质检人:       完成时间:

表B.7 实物档案数字化验收登记单

批次:             验收人: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全

宗

号

总

件

数

影像数据 目录数据 元数据 数据挂接 工作文件 载体

影像

总数

计算

机全

检项

全检

结果

条目

总数

计算

机全

检项

全检

结果

计算

机全

检项

全检

结果

计算

机全

检项

全检

结果

计算

机全

检项

全检

结果

载体

类型

载体

数量

检

验

项

检验

结果

验收

意见

合计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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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8 实物档案数字化成果移交清单

批次

全宗号

实物档案描述

移交影像文件数量(个)
移交条目数

(条)
数字化工作文档

(件、册)

载体起止顺序号 移交载体类型、规格

检查内容
单位名称

移交单位: 接收单位:

准确性检验

完整性检验

可用性检验

安全性检验

载体外观检验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表B.9 实物档案数字化专用出(回)库单

批次:

档 号 出库人 出库时间 回库人 回库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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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0 数据质检退回处理单

批次:

档 号 退回原因
退回

人员
纠错处理

纠错

人员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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